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圖書館借書及使用規則

       109.09.08修訂

一、本館借書限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。學生借書帳號為學號，需攜帶學生證方可借書。教職員工帳號則另行通知。

二、開放借書時間為上班日上午8時至下午17時。午餐、午休及打掃時間不予開放借書。寒暑假期間則另行公告。

三、本校學生每人書籍借閱數量為5本，借期14天；教職員工每人書籍借閱數量為10本，借期2個月。借閱書籍請按時歸還，逾期未還，則停止借用權1個月，待完成手續後，再予以借書權利。

四、館內雜誌、影音光碟及賈宓書房藏書限教職員工登記外借；館內當期報紙及漫畫，僅限館內閱讀，不得外借。

五、外借書籍需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。圖書如有圈點、評註、折角、污染及其他毀損事情，視毀損程度賠償，賠償額由本館評定。遺失或毀損之圖書，應自購相同或較新版本之新書，或以同等金額賠償；視聽資料則以相同授權版本賠償。
六、圖書館若需清點、整理或裝訂圖書之需要時，借用人應於圖書館公告後7日內歸還。違者，本館將暫停其借用權1個月。

七、班級共讀書箱/班級教室書箱限任課老師或圖書股長至圖書館登記借閱，須按時歸還並保持書籍之完整，若有毀損或缺書，則須購買相同書籍歸還或以同等金額賠償。

八、館內請勿奔跑喧譁、飲食、衣衫不整及隨地丟棄垃圾等不雅行為。請勿擅自使用櫃檯內電腦及影印機等設備，且不得擅自攜出未借登記借閱圖書、設備或他人財物。違反使用規則屢勸不聽者，以校規處分。

九、上課借用賈宓圖書館或賈宓書房，以教師上網登記者優先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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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本規則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